
2013年11月28日 星期四

Disclosure

A30

信息披露

在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存续期内的各个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本基金将按以下规则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每个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三）基金份额折算频率

每个运作周年末折算一次。

（四）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在每个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本基金按以下两种情形进行基金份额折

算：

１

、瑞和

３００

份额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

１．０００

元

折算日日终，本基金所有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折算后，基金份

额持有人持有的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加， 瑞和小康份额、瑞

和远见份额各自的新增份额将全部折算成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

（

１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折算比例

＝

折算日折算前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１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折算前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份额数

×

瑞和

３００

份额

的折算比例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

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

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折算日折算前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２

）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

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的折算比例

＝

折算日折算前瑞和小康份额（或

瑞和远见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１

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

＝

折

算前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的份额数

×

［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

的折算比例

－１

］

折算后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的份额数

＝

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

份额）折算前的份额数

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取

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折算日折算前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

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３

）折算后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总份额数

折算后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总份额数

＝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瑞和小康份

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

＋

瑞和远见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

２

、瑞和

３００

份额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净值小于或等于

１．０００

元

折算日日终，本基金所有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折算后，基金份

额持有人持有的瑞和

３００

份额、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份额各自的份额数按照折

算比例相应缩减。 折算公式为：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

＝

折算日折算前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１

瑞和

３００

份额（或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折算前

瑞和

３００

份额（或瑞和小康份额、或瑞和远见份额）的份额数

×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

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基金份额持有人

持有的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折算日折算前瑞和

３００

份额（瑞和小康份额、瑞和远见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基金份额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

关公告。

（五）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为保证基金份额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

份额的上市交易和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申购或赎回等业务， 具体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

的相关公告。

（六）基金份额折算的公告

１

、 基金份额折算方案必须最迟于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和基金管

理人网站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基金份额折算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应在

２

日内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和基金管

理人网站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九、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被动的指数化投资管理，实现对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有效跟踪，力求将

基金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平均跟踪误差控制在

０．３５％

以内，年跟踪

误差控制在

４％

以内。

十、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股票、债券、权证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８５－９５％

， 原则上投资于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

份股票、备选成份股票的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８０％

。 除股票资产以外的其

他资产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５－１５％

，权证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０－３％

，

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于其他金融工具， 基金管理人在履

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上

述相关规定。

十一、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被动式指数基金，原则上采用指数复制投资策略，按照个股在基准指

数中的基准权重构建股票组合， 并根据基准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

地调整，以复制和跟踪基准指数。

当预期指数成份股调整和成份股将发生分红、配股、增发等行为时，或者因特

殊情况（如股权分置改革等）导致基金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基准指数时，基金管理

人可以对基金的投资组合进行适当调整，并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辅以金融衍生

工具进行投资管理，以有效控制基金的跟踪误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９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５％×

银行同业存款利率

本基金是以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为标的指数的被动式、指数型基金，对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

份股的配置基准为

９５％

，故以此为业绩比较基准，能够准确地反映本基金的投资绩

效。

如果沪深

３００

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或者沪深

３００

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单纯

更名除外）， 或者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本

基金的投资标的指数及业绩比较基准， 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和维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 并依据市场代表性、 流动

性、与原指数的相关性等诸多因素选择确定新的标的指数。

本基金由于上述原因变更标的指数，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在报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应于正式实施变更前

２

日内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十三、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

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十四、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１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３２６，５４３，１０１．９３ ９３．７０

其中

：

股票

３２６，５４３，１０１．９３ ９３．７０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８，４１５，５０３．５０ ５．２８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３，５３２，３４０．８５ １．０１

８

合计

３４８，４９０，９４６．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

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２，４６１，３４７．９１ ０．７１

Ｂ

采矿业

２３，２１２，４８９．７２ ６．６８

Ｃ

制造业

１１６，９０１，３００．４７ ３３．６６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９，５９５，２７４．０７ ２．７６

Ｅ

建筑业

１１，５９３，６９１．５３ ３．３４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３３７，８３６．０５ ３．２６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７，４１３，４４３．９４ ２．１３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８，２３８，９９２．０４ ２．３７

Ｊ

金融业

１０９，９８０，２１７．１６ ３１．６６

Ｋ

房地产业

１６，２７７，２３８．６９ ４．６９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４０１，９２６．３２ ０．６９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４２０，６８７．６４ ０．７０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１，２８０，８８４．７８ ０．３７

Ｓ

综合

３，４２７，７７１．６１ ０．９９

合计

３２６，５４３，１０１．９３ ９４．０２

（

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３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

１

） 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

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１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４９０，００７ １４，２４４，４６６．９２ ４．１０

２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１１７，２６２ １２，２００，５０１．０４ ３．５１

３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７７０，９８４ ８，６１１，８９１．２８ ２．４８

４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２１４，０７７ ７，６４２，５４８．９０ ２．２０

５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７１４，８７７ ７，２１３，１０８．９３ ２．０８

６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券

５１７，０７２ ６，４６８，５７０．７２ １．８６

７ ０００００２

万科

Ａ ６１８，４２７ ５，６４６，２３８．５１ １．６３

８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４４０，０４４ ５，４０８，１４０．７６ １．５６

９ ６０１２８８

农业银行

２，０７８，４５７ ５，１９６，１４２．５０ １．５０

１０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１，００３，２１８ ４，３１３，８３７．４０ １．２４

（

２

） 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

细

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４

、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资产。

５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资产。

６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资产。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包括

＂

中国平安

＂２１４

，

０７７

股，市值

７６４

万元，占

基金资产净值

２．２０％

；根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公告，

该集团控股子公司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

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决定对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给予警告并没收其在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项目中的业务收入人民币

２

，

５５５

万元，并处以人民币

５

，

１１０

万元的罚款，暂停其保荐机构资格

３

个月。

２０１２

年，平安证

券投行业务承销佣金收入占该集团营业收入的

０．１９％

，投行业务利润占该集团净利

润的

０．６６％

。 基金管理人认为，本处罚对该集团经营活动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未改

变该集团基本面。 本基金对上述股票的投资严格执行了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投资决

策程序。

除上述情况外，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

调查的，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３，５４１．３６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４２７，３８８．２９

３

应收股利

３４，８４１．８３

４

应收利息

３，４０８．１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３，１６１．２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５３２，３４０．８５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资产。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１

）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２

）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

６

）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未从二级

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转债附送的权证， 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

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十五、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净值表现详见下表：

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

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９．１０．１４（

基金合

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６．００％ １．４３％ １１．２２％ １．５９％ －５．２２％ －０．１６％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２．１４％ １．５１％ －１１．７７％ １．５０％ －０．３７％ ０．０１％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４．１１％ １．２３％ －２３．８２％ １．２３％ －０．２９％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７．７６％ １．２１％ ７．３０％ １．２２％ ０．４６％ －０．０１％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０６．３０

－１３．０８％ １．４７％ －１２．１１％ １．４２％ －０．９７％ ０．０５％

２０１３．０７．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０９．３０

１０．０６％ １．３７％ ９．０２％ １．３６％ １．０４％ ０．０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

今

－２７．１４％ １．３５％ －２３．１４％ １．３５％ －４．００％ ０．００％

注：

１

、本基金是以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为标的指数的被动式指数型基金，对沪深

３００

指

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配置不低于

８０％

， 故以

９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５％×

银

行同业存款利率作为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２

、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

平衡的计算方法

十六、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运作相关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

如下：

Ｈ＝Ｅ×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

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

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２％

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０．２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

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

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

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

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

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

目。

（四）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申购费率

（

１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外申购费率如下表：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７％

５００

万元

≤Ｍ＜１

，

０００

万元

０．２％

Ｍ≥１

，

０００

万元 每笔

１

，

０００

元

（

２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申购费率由基金代销机构比照场外申购费率执行。

（

３

）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

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赎回费率

（

１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外赎回费率如下表：

持有时间

（

Ｔ

）

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５％

１≤Ｔ＜２

年

０．２５％

Ｔ≥２

年

０％

注：上表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

２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

０．５％

。

（

３

）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扣除用于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

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 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或中国证

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

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

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

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者以及

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

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

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

（五）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的计算

１

、申购费用的计算的计算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率

／

（

１＋

申购费率）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用

２

、赎回费用的计算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

赎回当日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３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转换，转

换业务的具体开办时间和转换规则请参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基金转换公告。

（六）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

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和基金管

理人网站上公告。

（七）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 法规执

行。

十七、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

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

露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

理活动，对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

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

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概况和主要人员情况的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主要人员情况和基金托管业务

经营情况的内容。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原有销售机构的信息，增加了新增代销

机构的概况；更新了注册登记机构信息。

５

、在“十二、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６

、在“十四、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７

、在“二十八、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截止日以

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 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

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接A29版）

本基金借鉴

ＵＢ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

固定收益组合的管理方法，采取“自上而下”的债

券分析方法，确定债券模拟组合，并管理组合风险。

（

１

） 评估债券价值。 债券基本价值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均衡收益率曲线

（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Ｃｕｒｖｅｓ

）。

均衡收益率曲线是所有相关的风险都得到补偿时，收益率曲线的合理位置。 风

险补偿包括四个方面：资金的时间价值（补偿）、通货膨胀补偿、期限补偿、流动性及

信用风险补偿。

本基金基于均衡收益率曲线，计算不同资产类别、不同剩余期限配置的预期超

额回报，根据预期超额回报进行排序，得到投资评级。

（

２

）选择投资策略。 债券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久期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类别

选择策略和个券选择策略。 在不同时期，以上策略对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贡献不尽相

同，具体采用何种策略，取决于债券组合允许的风险程度。

（

３

）构建（及调整）债券组合。 债券策略组将借鉴

ＵＢ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

债券研究方

法，凭借各成员债券投资管理经验，评估债券价格与内在价值偏离幅度是否可靠，

据此构建债券模拟组合。

债券策略组每周开会讨论及调整债券模拟组合， 买入低估债券， 卖出高估债

券。 同时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评估调整对组合久期、类别权重等的影响。

（

４

）风险管理与归因分析。 国投瑞银借鉴

ＵＢ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

全球固定收益证券风

险管理系统（

ＧＦＩＲＳ

）方法管理债券组合风险。

ＧＦＩＲＳ

方法关注组合风险来源，包括

久期、剩余期限、汇率和信用特征。 把组合总体风险分解为市场风险、发行人特定风

险和汇率风险等。

５

、决策依据

（

１

）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

２

）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基金投资决策的准则；

（

３

）国内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微观经济运行环境、政策指向及全球经济因素分

析；

６

、管理程序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公司投资方面最高层决策机构， 定期就投资管理重大问题

进行讨论，确定基金投资策略。 投资团队包括分析师、基金经理和交易员，他们独立

工作，责任明确，相互间密切合作。

（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每月或不定期召开，决定基金投资管理战略、资产分配等

重大事项，确定对基金经理的授权，审批超过投资权限的投资计划。

（

２

）资产配置会议每两周召开一次或不定期召开，由投资主管以及股票组和固

定收益组负责人等参加，对基金大类资产配置方案做战术性调整。

（

３

）股票策略组和债券策略组投资决策会议每周分别召开一次，确定下周资产

组合的配置安排，包括行业配置和个股选择。 同时检讨近一周投资业绩，提出下周

投资计划。

（

４

）分析师根据宏观经济、政策预期、行业发展动向和上市公司基本因素分析，

提出行业配置策略，并构建股票分析师组合。

（

５

）基金经理在其授权范围内，根据例会确定的资产配置策略，充分参考分析

师组合，进行具体的行业和个股（个券）配置。

（

６

）基金经理下达投资交易指令，由交易室完成交易。

（

７

）定量分析师负责完成基金内部业绩和风险评估，提交评价报告。

投资决策委员会有权根据市场变化和实际情况，对上述管理程序作出调整。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衡量本基金投资业绩的比较基准（

Ｒ

）是：

Ｒ＝５％×

金融同业存款利率

＋９５％×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其中：同业存款利率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间存款利率。

如果今后有其它代表性更强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 或有更科学客观的权重比

例适用于本基金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对

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 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需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协商一致，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预期风险收益较高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

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１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３

，

２８２

，

６９２

，

６５９．４２ ７９．４６

其中

：

股票

３

，

２８２

，

６９２

，

６５９．４２ ７９．４６

２

基金投资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３７

，

６３０

，

４６９．１０ ３．３３

其中

：

债券

１３７

，

６３０

，

４６９．１０ ３．３３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４４１

，

０００

，

６５０．５０ １０．６７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６７

，

１８１

，

３１１．２７ ６．４７

６

其他资产

２

，

７９２

，

２１５．５３ ０．０７

７

合计

４

，

１３１

，

２９７

，

３０５．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１０７

，

９９９

，

８４８．８３ ２．６５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

，

６２４

，

０７０

，

３６９．３４ ３９．９２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２０

，

３１２

，

６６０．９０ ０．５０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６８

，

８３６

，

６６９．０８ ６．６１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８３

，

３０９

，

０９４．１８ ２．０５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９

，

９７０

，

４３０．００ ０．４９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５２

，

９２２

，

４２２．９４ １．３０

Ｊ

金融业

５４４

，

３０５

，

４１６．８７ １３．３８

Ｋ

房地产业

２７７

，

０６３

，

１４３．５１ ６．８１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８

，

０５４

，

９８６．２８ ０．６９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类

－ －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１５

，

７０６

，

４２３．７４ ２．８４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１４０

，

１４１

，

１９３．７５ ３．４５

Ｓ

综合

－ －

合计

３

，

２８２

，

６９２

，

６５９．４２ ８０．７０

３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２

，

３１９

，

９７７ ２７１

，

５７６

，

５０７．６２ ６．６８

２ ００００２８

国药一致

４

，

１６０

，

９１１ １７５

，

０９１

，

１３４．８８ ４．３０

３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５

，

０８０

，

９２０ １４４

，

１７３

，

５９５．２０ ３．５４

４ ００００２４

招商地产

５

，

８９４

，

１３３ １４１

，

４５９

，

１９２．００ ３．４８

５ ０００７９３

华闻传媒

１０

，

６５７

，

１２５ １４０

，

１４１

，

１９３．７５ ３．４５

６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３

，

６８３

，

９９２ １３３

，

９８６

，

７８９．０４ ３．２９

７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３

，

５０２

，

９３６ １２５

，

０５４

，

８１５．２０ ３．０７

８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７

，

０４６

，

０３０ １１６

，

９６４

，

０９８．００ ２．８８

９ ００２２４１

歌尔声学

２

，

４４２

，

１０４ １０３

，

２５２

，

１５７．１２ ２．５４

１０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券

８

，

２３０

，

１９４ １０２

，

９５９

，

７２６．９４ ２．５３

４

、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００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６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１００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６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３７

，

５１０

，

４６９．１０ ０．９２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３７

，

６３０

，

４６９．１０ ３．３８

５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１ ０９０４０７ ０９

农发

０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６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３８３

，

１９０ ３７

，

５１０

，

４６９．１０ ０．９２

６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资产。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包括

＂

中国平安

＂３

，

５０２

，

９３６

股，市值

１２

，

５０５

万

元，占基金资产净值

３．０７％

；根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公告，该集团控股子公司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决定对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给予警告并没

收其在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项目中的业务收入人民币

２

，

５５５

万元，并处以人民币

５

，

１１０

万元的罚款，暂停其保荐机构资格

３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平安证券投行业务承销佣金收入占该集团营业收入的

０．１９％

，投行业务利润占该集

团净利润的

０．６６％

。 基金管理人认为，本处罚对该集团经营活动没有产生实质性影

响，未改变该集团基本面，本基金对该股票的投资严格执行了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投

资决策程序。

除上述情况外，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

调查的，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的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９３１

，

５３４．２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７６５

，

２３６．８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９５

，

４４４．４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

，

７９２

，

２１５．５３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３７

，

５１０

，

４６９．１０ ０．９２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未从二级

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转债附送的权证， 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

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净值表现详见下表：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

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６．０４．１９

至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５５．３２％ １．２５％ ７３．８３％ １．４６％ －１８．５１％ －０．２１％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１４．８８％ ２．０３％ １５０．０２％ ２．１７％ －３５．１４％ －０．１４％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５２．０８％ ２．２１％ －６２．５８％ ２．８５％ １０．５０％ －０．６４％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７４．４７％ １．７２％ ８９．１２％ １．９４％ －１４．６５％ －０．２２％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３．７０％ １．２９％ －１０．４０％ １．４９％ ６．７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６．００％ １．０８％ －２４．４４％ １．２３％ －１．５６％ －０．１５％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８３％ １．１８％ ７．０３％ １．１９％ －５．２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０６．３０

－４．６７％ １．２２％ －１１．１４％ １．３９％ ６．４７％ －０．１７％

２０１３．０７．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０９．３０

８．５１％ １．０９％ １０．１７％ １．３２％ －１．６６％ －０．２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

今

１０９．４４％ １．５８％ １１９．８４％ １．８４％ －１０．４０％ －０．２６％

注：

１

、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

５％×

金融同业存款利率

＋９５％×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

收益率，其中：同业存款利率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间存款利率；中信标

普

３００

指数是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标准普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Ｐｏｏｒ＇ｓ

）共同开发的中

国

Ａ

股市场指数，由深沪股市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上市公司组成，其样本股票经过了

流动性和财务稳健性的审慎检查，能较全面地描述

Ａ

股市场的总体趋势。

２

、本基金

对业绩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列示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银行汇划费用；

（

８

）基金管理人用于基金持续销售和服务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销售服务费，具体

计提方法按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

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

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

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

方法如下：

Ｈ＝Ｅ×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

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

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列示”中（

３

）

－

（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和基金

管理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从基金

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

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

披露费用等费用；

（

４

）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

目。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本基金的基

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至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第十四部分第二款规定的费率水平以上时， 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审议；在第二款规定的费率水平以内，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

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

（

１

）本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

申购金额

（Ｍ）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３％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每笔

２０００

元

（

２

）本基金申购费的计算公式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率

／

（

１＋

申购费率）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用

（

３

）本基金申购费用的收取方式

本基金的申购费由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时缴纳。

（

４

）本基金申购费的使用方式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

（

１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Ｔ）

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５％

１≤Ｔ＜２

年

０．２５％

Ｔ≥２

年

０％

（

２

）本基金赎回费的计算公式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

３

）本基金赎回费的收取方式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在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

（

４

）本基金赎回费的使用方式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扣除用于市场推广、 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

基金财产， 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

例下限。

３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基金转

换。 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转换费率等具体规定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基金转换

公告。

（三）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

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

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

露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

理活动，对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

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

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主要人员情况的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主要人员情况和基金托管业务

经营情况的信息。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原有销售机构信息，增加了新增代销机

构的概况。

５

、在“八、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６

、在“十、基金的业绩”部分，说明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７

、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

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 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

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接A32版）

１

、采取自上而下的投资分析方法，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在经济景气观测的

基础上，综合分析真实经济因素、物价水平变化趋势、国债政策趋势、货币市场与

财政货币政策因素，研判市场投资环境的变化趋势，给资产配置决策提供指导。 作

为债券型基金，本基金重点关注利率趋势研判，根据未来利率变化趋势和证券市

场环境变化趋势，主动调整债券资产配置及其投资比例。

２

、 根据收益率、 流动性与风险匹配原则以及证券的低估值原则建构投资组

合，合理配置不同市场和不同投资工具的投资比例，并根据投资环境的变化相机

调整。 具体包括：

（

１

）根据交易所国债市场、交易所企业债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的到期

收益率变化、流动性变化和市场规模情况，在控制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基础

上，相机调整不同市场间的投资比例。

（

２

）根据未来利率变化预期，以久期、凸性和利差监测为中心，合理配置短期、

中期与长期投资品种结构，控制利率风险，把握不同券种利差套利机会。 对未来利

率上涨预期，除了做好久期与凸性管理外，本基金还将合理配置固定利率债券与

浮动利率债券的比例。

３

、择机适当利用债券逆回购工具、无风险套利和参与一级市场承销或申购等

手段，规避利率风险，增加盈利机会。

４

、权证投资策略：

（

１

）考量标的股票合理价值、标的股票价格、行权价格、行权时间、行权方式、

股价历史与预期波动率和无风险收益率等要素，估计权证合理价值。

（

２

）根据权证合理价值与其市场价格间的差幅即“估值差价（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ｉｃｅ

）”以

及权证合理价值对定价参数的敏感性，结合标的股票合理价值考量，决策买入、持

有或沽出权证。

（

３

）根据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确定本基金投资权证的具体比例。

５

、在将来衍生工具市场得到发展的情况下，本基金将使用衍生产品市场，控

制风险，并把握获利机会。

（二）投资决策

１

、决策依据

（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

）国内外经济形势、利率变化趋势以及行业与上市公司基本面研究；（

３

）投

资对象收益和风险的匹配关系，本基金将在充分权衡投资对象的风险和收益的前

提下做出投资决策。

２

、投资决策与操作程序

根据投资管理原则，本基金采取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决策与操作流程控制包括投资研究流程、投资对象备选库的确定、资产

配置与重大投资项目提案的形成、投资决议的形成与执行程序、投资组合跟踪与

反馈以及核对与监督过程。

（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会议，对宏观经济形势、利率走势、

微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证券市场走势等进行综合分析，制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资产

配置比例等重大决策。

（

２

）研究部根据自身研究成果，出具宏观经济分析、投资策略、债券分析、行业

分析和上市公司研究等各类报告和投资建议，为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基金经理提供

决策依据。

（

３

）基金经理在遵守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的投资原则的前提下，根据研究部

提供的投资建议、其它信息渠道和自己的分析判断，做出具体的投资决策，构建投

资组合。

（

４

）合规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绩效和风险

评估，并提出风险控制意见。

（

５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实际的需要对上述投资决策程序进行

合理的调整。

３

、权证投资的风险控制措施

（

１

）本基金管理人对各基金的权证投资实行严格的授权管理制度。 各基金对

权证的投资，必须在相应的授权范围内操作。 超出基金经理授权范围的投资决策，

必须分别经投资部总监、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或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执

行。

（

２

）在本基金管理人基金投资管理交易程序中，设置有关权证投资交易阀值，

确保基金的权证投资符合各项比例限制和授权制度。

（

３

）原则上，各相关基金不得投资沪深

３００

成份股以外的公司发行的权证和注

册资本在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下的证券公司发行的权证产品。 投资于该限制之外的权

证，必须报本基金管理人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批准。

（

４

）交易部负责具体的交易执行，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监控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权证投资比例要求、投资权限等。

（

５

）监察稽核部负责对权证投资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控。

（

６

）借鉴国际通用的权证风险管理方法，评估权证及其组合风险，并与标的股

票合并风险管理。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业绩比较基准

＝８０％×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２０％×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属于预期风险相对可控、预期收益相对稳定

的低风险基金品种，具有风险低、收益稳的特征，预期长期风险回报高于单纯的债

券基金品种，低于以股票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基金品种。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１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２２９，７４５，７８６．０２ ３６．７５

其中

：

股票

２２９，７４５，７８６．０２ ３６．７５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２５３，１０４，９３６．１０ ４０．４９

其中

：

债券

２５３，１０４，９３６．１０ ４０．４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４０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９９，１８０，７９１．１８ １５．８７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３，０６５，１８９．３６ ０．４９

８

合计

６２５，０９６，７０２．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２

、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３０，９９０，３８４．２２ ２２．４４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２，５５２，０００．００ ０．４４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３，３６７，１９３．７５ ２．２９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７，６５５，９７１．２６ ６．４５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２３３，９３１．００ ０．７３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３，２９６，５５４．８０ ０．５６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３，５２８，９３９．１０ ４．０３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１４，１２０，８１１．８９ ２．４２

Ｓ

综合

－ －

合计

２２９，７４５，７８６．０２ ３９．３６

３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１ ００２２３６

大华股份

７３３，２０３ ３３，４１９，３９２．７４ ５．７３

２ ００２６５３

海思科

１，００３，１５０ ２３，１０２，５４４．５０ ３．９６

３ ３０００７０

碧水源

４９４，６９３ ２０，１３４，００５．１０ ３．４５

４ ３０００１７

网宿科技

３２８，４２３ １８，７２０，１１１．００ ３．２１

５ ６００４３６

片仔癀

１１３，４４８ １３，９３７，０８６．８０ ２．３９

６ ００２２４１

歌尔声学

２８０，７４９ １１，８７０，０６７．７２ ２．０３

７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４４７，９３１ １１，８２５，３７８．４０ ２．０３

８ ３００２２８

富瑞特装

１１７，３１３ ９，１０２，３１５．６７ １．５６

９ ００２０３８

双鹭药业

１４２，８８１ ７，９７９，９０３．８５ １．３７

１０ ３００１３３

华策影视

１９５，８６１ ７，９３０，４１１．８９ １．３６

４

、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３８，６２７，０００．００ ２３．７５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１３８，６２７，０００．００ ２３．７５

４

企业债券

１１，８１４，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１０２，６６３，９３６．１０ １７．５９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５３，１０４，９３６．１０ ４３．３６

５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１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５５３，８５０ ６１，３８３，１９５．５０ １０．５２

２ １３０３１１ １３

进出

１１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９，５９５，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

３ １００４１６ １０

农发

１６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９，６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７

４ １１０３１０ １１

进出

１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６６，０００．００ ３．４２

５ １２０２１９ １２

国开

１９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７８４，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

６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

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０２，０５４．３６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３０６，６３１．５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５６，５０３．４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０６５，１８９．３６

（

４

）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６１，３８３，１９５．５０ １０．５２

２ １１００１７

中海转债

１６，６２８，４００．００ ２．８５

３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２，１６２，６４７．７０ ２．０８

４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５，４４３，０００．００ ０．９３

５ １１３００３

重工转债

５，２５５，９６７．６０ ０．９０

６ １１０００７

博汇转债

１，７９０，７２５．３０ ０．３１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未从二级

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转债附送的权证，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

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比较表（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３．０４．１６（

基金合

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５．９２％ ０．３４％ －２．６５％ ０．２６％ ８．５７％ ０．０８％

２００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０．１６％ ０．５６％ －３．９９％ ０．２９％ ４．１５％ ０．２７％

２００５．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８．４９％ ０．４２％ ８．０４％ ０．２７％ ０．４５％ ０．１５％

２００６．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６２．２９％ ０．６５％ １９．４１％ ０．２９％ ４２．８８％ ０．３６％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５５．８１％ ０．９６％ ２１．５３％ ０．４７％ ３４．２８％ ０．４９％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３．６３％ ０．８９％ －１０．９５％ ０．６０％ －１２．６８％ ０．２９％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４２．７３％ １．０３％ １５．４８％ ０．４１％ ２７．２５％ ０．６２％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７．１２％ ０．７２％ －０．２９％ ０．３２％ ７．４１％ ０．４０％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８．６２％ ０．５０％ －２．５９％ ０．２７％ －６．０３％ ０．２３％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７１％ ０．７１％ ４．９９％ ０．２６％ －３．２８％ ０．４５％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０６．３０

１０．３２％ ０．８１％ －０．２４％ ０．３１％ １０．５６％ ０．５０％

２０１３．０７．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０９．３０

５．９５％ ０．８１％ ２．４６％ ０．２９％ ３．４９％ ０．５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

今

２６９．１５％ ０．７３％ ５６．８５％ ０．３６％ ２１２．３０％ ０．３７％

注：

１

、本基金以债券投资为主，稳健收益型股票投资为辅；其中，债券投资占

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４０－９５％

，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０％－４０％

。为此，综合基

金资产配置与市场指数代表性等因素，本基金选用市场代表性较好的中信标普全

债指数和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加权作为本基金的投资业绩评价基准， 具体业绩比较

基准为

８０％×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２０％×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

２

、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

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

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与基金运作有关费用的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以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０．７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

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

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

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其他基金运作费用的支付方式

本条第

１

款第

３

至第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关合同等的规

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

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以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

的费率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率

投资者可选择在申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时交纳申购费。 投资者选择在申购

时交纳的称为前端申购费，投资者选择在赎回时交纳的称为后端申购费。 投资者

选择红利再投资所转成的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本基金面向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

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在前端申购时实施特定申购费率，后端申购费率保持

不变；对于非养老金客户，本基金将继续实施原有费率。

本基金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养老金客户范围包括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

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包括：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我司将在招募说明书

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后端申购业务目前仅在本公司的直销中心、中国光大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

商银行及其代销网点办理。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办理后端申购业务的代

销机构，并另行公告。

（

１

）前端申购费率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前端申购本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见

下表：

申购金额

（Ｍ）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２６％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１６％

５００

万元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０４％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非养老金客户前端申购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

（Ｍ）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６５％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５００

万元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２０％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

２

）后端申购费率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时，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 申购费率

（％）

１

年以下

０．８

１

年

—２

年

（

含

１

年

） ０．７

２

年

—３

年

（

含

２

年

） ０．２

３

年以上

（

含

３

年

） ０

（

３

）本基金申购费由基金管理人支配使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

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４

）基金申购费用的计算公式

前端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前端申购费率

／

（

１＋

前端申购费率）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２

、赎回费率

（

１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持有基金时间的递增而相应递减，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 赎回费率

（％）

１

年以下

０．５

１

年

—２

年

（

含

１

年

） ０．４

２

年

—３

年

（

含

２

年

） ０．１

３

年以上

（

含

３

年

） ０

（

２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

３

）赎回费用中归入基金财产部分的比例为赎回费用总额的

２５％

，其余部分作

为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支出。

（

４

）基金赎回费用的计算公式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３

、转换费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基金

转换。 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转换费率等具体规定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基金

转换公告。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 申购费

率最高不超过

３％

，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

１％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和收

费方式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方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

息披露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

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

要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

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概况和主要人员情况的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信息。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原有代销机构信息，增加了新增代销机

构的概况。

５

、在“八、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６

、在“九、基金的业绩”部分，说明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７

、在“二十一、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

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

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国投瑞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接A31版）


